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主要服务内容包含热线信息处置辅助服务等。本项目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（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）
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：热线信息处置辅助服务。
1、 服务内容
本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做好12345热线工单全流程处置、数据统计分析、诉求解决方案支撑及其他相关辅助服务，具体如下：
1.热线辅助管理：做好12345热线工单接收、转派、回复、回访工作、数据分析，现场协调调度，市民诉求调查研究、服务现场管理、服务质检监控管理、服务风险管理等工作，规范工单接收、分派、反馈各环节流程，确保工作有序开展。
2.数据统计分析服务：做好12345市民热线数据统计和分析管理服务，定期汇总工单处置数据、群众诉求热点、处置效率等信息，形成规范的统计分析报告，为采购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
3.24小时值班值守：严格实行7×24小时值班制度，全面辅助做好工作日、节假日及突发情况的群众诉求接收、初步处置和分流工作，确保群众诉求“接诉即办、快办快结”，不出现漏接、漏办、拖延等情况。
4.诉求解决方案支撑：针对热线接收的各类群众诉求，结合相关政策规定及实际情况，辅助梳理问题核心，提供合理、可行的解决意见和建议，助力诉求高效化解。
5.专项辅助工作：做好采购人安排的其他相关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热线处置业务培训辅助、资料归档整理、诉求回访辅助、跨部门协调联络等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人员培训与管理：投标人需针对坐席人员、管理人员的工作特点和采购人的管理要求，制定系统的岗位培训计划，开展业务培训（包括热线处置流程、政策解读、沟通技巧、保密规范等）和管理服务支撑，所需费用全部包含在服务费中，不得额外收取；建立完善的团队管理制度，加强人员日常管理和考核，确保服务人员履职到位。
2.热线处置质量要求：辅助认真做好市民热线办理工作，严格按照12345热线处置相关标准和采购人要求，规范工单处置流程，确保工单接收及时、分派准确、反馈规范；服务期间，（接收1小时内，投诉件5个工作日办结，咨询件3个工作日办结，工单预警及时），达到采购人规定标准。
3.人员更换规定：投标人配备的服务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，采购人可要求投标人立即更换合格服务人员，采购人可视情况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：
①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、采购人及投标人规章制度的；
② 工作严重失职，造成重大损失、不良社会影响或影响热线处置工作正常开展的；
③ 泄露采购人工作机密、群众个人信息或者违反保密规定，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；
④ 因身体原因、精神原因不能胜任工作需要，或出现其他无法正常履职情况的；
⑤ 被群众有效投诉3次及以上，经核实确系服务人员责任的。
4.安全与保密要求：进入采购人作业区现场的服务人员，承诺遵守并执行采购人规定，服从采购人安全管理要求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程；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妥善保管热线工单、群众信息、采购人工作文件等涉密资料，建立保密管理制度，严禁泄露相关信息，若因泄露造成损失，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5.应急处置要求：在重大节假日、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时段，投标人需增派服务人员，配合做好群众诉求应急处置工作，确保诉求得到快速响应和妥善处置；建立应急处置预案，及时应对服务过程中的突发情况（如设备故障、人员短缺等），不影响热线处置工作。
6.台账管理要求：建立完善的热线处置台账（含纸质版及电子档案），及时、如实记录工单接收时间、诉求内容、分派情况、处置过程、反馈结果、回访情况等信息，实行“一案一档”制；台账需规范整理、妥善保管，便于采购人检查、查阅和追溯，定期向采购人提交台账汇总报告。
四、服务标准
1 执行标准
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内容及采购人要求执行；在实施过程中，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服务标准或规范，则投标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实施。
2 人员配置要求
2.1 团队要求：项目团队人员数量不少于23名，人员配置需满足服务需求，明确岗位职责，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：1名项目经理（负责项目整体统筹、沟通协调、服务质量管控）、不少于2名管理人员（可兼任培训员、质检员、知识产权管理专员、数据分析专员，负责团队培训、服务质检、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）、不少于20名平台工作人员（负责工单接收、录入、分派、反馈、值班值守等工作）；团队人员需具备相应的业务能力，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投标人需提供团队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说明，根据服务工作量适时调整人员数量，确保服务有序推进。
3 考核（验收）标准和方法
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人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内容及采购人要求执行；在实施过程中，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服务标准或规范，则投标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实施。
五、商务要求
1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，合同签订按三阶段签订；
(一年合同期满后，双方协商无异议，合同根据上一年度执行情况进行续签。若投标人的服务不满足要求，采购人可以拒绝续签)。
2、服务地点
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3、支付约定
3.1 每六个月支付一次，合同履行满六个月且服务合格，支付本阶段合同金额的50%；
3.2 本阶段服务期满且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剩余50%合同价款。 
3.2 乙方需在甲方每次付款前，向甲方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正式增值税发票，发票开具内容需符合合同约定及国家税务相关规定。

六、其他
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三年预算，每年210万元，三年共计630万元，预算金额作为支付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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